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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上午，副检察长池
楠、检察官法律义务宣讲团成员
郭艳等检察官来到狼城岗镇西
狼小学，为学生做法制报告会。
郭艳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通
过选择贴近青少年和校园实际
的具体案例，分析中学生违法犯
罪的心理根源，角度新颖，形式
活泼。用通俗易懂、简单实用的
法律知识，解读了一些生动鲜
活、触目惊心的青少年犯罪案
例，联系实际，以案释法，以法论
事。“可谓是学校法制教育的一

次‘雪中送炭’，这次法制教育报
告会是一次发人深省的心灵教
诲，为我们青少年上了很好的一
课。”该校学生王某说。该校负
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这节课，使
同学们深刻认识到自己作为 21
世纪的青少年，更应该做到学
法、懂法、守法。不去触犯法律，
任何事都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要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
观念，维护法律尊严，依法守
法。要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
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要提高自己的辨别能
力，增强控制力，做事要沉着冷
静，要分清自己该做的事和不该
做的事。

截至目前，检察官法律义务
宣讲团已经开展了 10 场宣讲活
动，咨询 56 次，受教育 3000 多人
次。如今, 中牟县检察院检察官
法律义务宣讲团的“回头客”越来
越多,听讲过的单位欲再次邀请,
没听讲过的单位慕名发出邀请，
检察官法律义务宣讲团用实际行
动赢得了群众的口碑。

宣讲感同身受 听众受益匪浅

编者按:今年4月份以来，中牟县检察院“检察官法律义务宣讲团”深入中牟县多个乡村、机关、社区、学校、企业，讲授
法律知识，接受群众咨询，宣讲足迹遍布中牟城乡各个行业，宣讲声音渗透中牟各个领域。从以前普法宣传的“门庭冷
落”，到现在主动听课的络绎不绝，如今的检察官法律义务宣讲团成了中牟县广大干群眼里的“香饽饽”。

4月21日上午,中牟县检察院检察官法律义务宣讲团由副检察长袁胜麦、孙书杰，工会主席
李风格领队，来到中牟县大孟镇茶庵村进行法律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监所检察局局长
孟波结合自身派驻监狱开展检察工作的经验，以失去自由，享受自由为题，以大墙内外生活
为对比，用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案例，为村镇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希望他们拒绝诱惑，远离腐
败，珍惜眼前美好生活。宣讲活动受到了该村党员干部、群众的肯定和赞扬。
见习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刘振 文/图

谈起成立检察官法律宣讲
团的初衷，中牟县检察院检察
长张捍卫认为，近年来，该院在
加强队伍建设、开展法制宣传
和预防职务犯罪中做了一些积
极有效的工作，但总觉得有些
欠缺，追根溯源，发现由于没有
组织保障和固定的法律宣讲人
员，普法效果不尽如人意，另
外，干警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今年4月
份以来，为进一步践行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务实为
民，延伸职能，服务大局，开拓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领
域，更好更直接地为中牟县大
局和基层基础服务，同时也为
了培养锻炼广大干警，提高干
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增强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主动性，积
极探索具有中牟检察特色的
犯罪预防宣讲新模式，中牟县
检察院经过深思熟虑，结合工
作实际，按照“志愿参加，发挥
特长”的原则，成立了“检察官
法律义务宣讲团”。

4 月 18 日，中牟县检察院
“检察官法律义务宣讲团”来
到该县实验中学举行首次法
律宣讲活动。该院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局干警郭燕以“法律
在我身边”为主题，采取以案

说法的形式，为该校两个班的
中学生讲解了法律常识，并结
合青少年多发的违法犯罪，如
打架斗殴、故意伤害、强行索
要财物、盗窃、故意毁坏公私
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生
动讲解，使学生们认清了违法
行为的重大危害和严重后
果。郭燕剖析了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原因，提出避免违法犯
罪对策，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
欢迎。4 月 24 日，检察官法律
义务宣讲团来到富士康白沙
园区，对中层以上负责人和企
业员工宣讲法律，解析案例，
教育企业员工远离各种犯罪，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据了解，中牟县检察院统
筹全院骨干力量，充分发掘检
察机关法律人才多、人员办案
经验丰富的特点，吸收各部门
中政治思想好、法律功底扎
实、检察业务熟练、演说能力
强的业务骨干 37 名，组成检
察官义务宣讲团，尤其注重配
备自侦、刑事检察等部门有实
践经验、有理论水平并有较强
表达能力的检察官，形成宣讲
合力，改变了以往宣讲力量单
薄、宣讲工作被动的局面，为
宣讲工作的长期性、经常性开
展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为保证检察官法律宣讲团
的宣传效果,中牟县检察官法
律宣讲团将根据受众对象的行
业特点，针对乡村、机关、社区、
学校、企业及各类群体的不同
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普法宣
传工作,选派最合适的授课员，
使法制宣传做到了入心入脑,
为中牟县的法治建设发挥积极
作用。

中牟县检察院检察官法律

义务宣讲团设立团长两名，实行
月轮制，两名团长按月轮流负
责，下设联络员，具体组织安排
宣讲活动，宣讲任务分为主动宣
讲或电话预约，并根据宣讲对象
的特点和需求，由宣讲团联络员
安排好宣讲任务，并负责收集相
关单位的反馈信息及时改进管
理工作，不断总结提高。

为更好地发挥检察宣讲工
作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进一

步强化宣讲的精品意识，宣讲
团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
同对象的实际情况，精心准备
课程，分为职务犯罪预防、青少
年维权、重点工程法律服务等 7
个专题，针对不同宣讲对象准
备材料，制作“个性化”的宣讲
方案，形成“检察官义务宣讲团
资料库”，避免了“一篇讲稿讲
到底”的现象，切实提高预防宣
讲针对性。

普法宣传有的放矢 法制宣传入心入脑

宣 讲 团 着 眼 服 务 大 局 ，
紧扣犯罪多发行业和重点领
域 开 展 预 防 犯 罪 宣 讲 工 作 ，
宣讲工作注重聚焦于国家重
视、社会关注、人民群众关心
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热点
问题，特别是食品安全、工程建

设以及涉农领域的犯罪预防，并
紧贴行业部门实际，提出有分
析、有措施的整改建议，帮助其
完善管理制度和健全防范机制，
增强宣讲教育的实效性。

据中牟县检察院负责人介
绍，该院检察官义务宣讲团预

计在 2014 年将进行不少于 36
场法律宣讲，相信随着宣讲活
动的开展，必将进一步扩大检
察机关开展预防犯罪宣讲工
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提高法
制宣讲的针对性、综合性和实
效性。

着力关注民生 着眼服务大局

检察院在富士康宣讲

检察院在西狼城岗小学宣讲


